
关于申报 2026 年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专项课题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现转发“2025 年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专项课题”申报公告如下：

一、资助额度

2026 年海南省“马工程”专项课题按重大项目、重点项

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四个类别立项资助。其中，重大项

目每项资助金额 50 万元，重点项目每项资助金额 35 万元，

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每项资助金额 18 万元。

二、选题方向

1.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原创性理论和标识性概

念研究；

2.全球治理倡议下海南自由贸易港涉外法治体系建设

研究；

3.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的海南生动实践

研究；

4.“全球南方”视野下南海周边区域国别研究；

5.海南历史文化的鲜明特质和传承发展规律研究；

6.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研究；

7.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降低企业生产要素成本研究；

8.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核心政策落地与乡村产业



发展新机遇研究；

9.构建投资于人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环境，提高人民

群众生活品质研究；

10.建设具有自由贸易港特色的全域青年发展型城市研

究；

11.海南加快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活化利用系列案例研

究；

12.海南历史文化中廉洁文化元素挖掘整理阐释研究。

三、成果要求

成果形式一般为课题研究报告，公开发表的与课题名称、

内容相匹配的论文、著作，以及供有关职能部门参考的研究

报告等。

（一）重大项目立项后 1 年内主持人需提交不少于 15

万字的课题研究报告，立项后 2 年内任选以下一项提交课题

结项申请和成果材料，进行结项：

1.至少在“三报一刊”或相当层级的中央主要报刊上发

表理论文章（原则上 1500 字以上，下同）2 篇，且公开出版

著作 1 部（一般要求 15 万字以上）；

2.至少在“三报一刊”或相当层级的中央主要报刊上发

表理论文章 1 篇，且发表 CSSCI 期刊及以上级别学术论文 2

篇（原则上 5000 字以上，下同）、公开出版著作 1 部；

3.至少在“三报一刊”或相当层级的中央主要报刊上发

表理论文章 1 篇，且完成被厅局级及以上成果采用的研究报



告 2 篇（原则上 2000 字以上，下同）、公开出版著作 1 部。

（二）重点项目立项后 1 年内主持人需提交不少于 10

万字的课题研究报告，立项后 2 年内任选以下一项提交课题

结项申请和成果材料，进行结项：

1.至少在“三报一刊”或相当层级的中央主要报刊上发

表理论文章 2 篇，且公开出版著作 1 部；

2.至少在“三报一刊”或相当层级的中央主要报刊上发

表理论文章 1篇，且发表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学术论文 2篇、

出版著作 1 部；

3.至少在“三报一刊”或相当层级的中央主要报刊上发

表理论文章 1篇，且完成被厅局级成果采用的研究报告 1篇、

出版著作 1 部。

（三）一般项目或青年项目立项后 1 年内主持人需提交

不少于 7 万字的课题研究报告，立项后 2 年内任选以下一项

提交课题结项申请和成果材料，进行结项：

1.至少在“三报一刊”或相当层级的中央主要报刊上发

表理论文章 1 篇，且出版著作 1 部；

2.至少在“三报一刊”或相当层级的中央主要报刊上发

表理论文章 1篇，且发表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学术论文 2篇；

3.至少在“三报一刊”或相当层级的中央主要报刊上发

表理论文章 1篇，且完成被厅局级成果采用的研究报告 1篇。

（四）课题研究若涉及不宜公开的内容，经省“马工程”

办公室审核同意后，可不要求公开发表而进行结项。



（五）课题研究成果出版著作或发表期刊论文时须标注

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项课题成果或阶

段性成果；发表报刊理论文章时，作者应署名为“海南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或“海南省

新时代对外开放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六）根据海南“社科十条”，为进一步加强我省报刊

理论阵地建设，在《南海学刊》发表的文章参照 CSSCI 期刊

论文认定，在《海南日报》理论版或《今日海南》杂志发表

的理论文章参照核心期刊成果认定。

四、申报要求

（一）项目主持人必须是课题研究的真正组织者，担负

课题研究的实质性任务。作为主持人每人每年只能申报 1 项

年度项目，同一主持人只能主持在研 1 项通过申报立项的年

度项目。申报青年项目的课题主持人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鼓励课题项目责任单位与有关职能部门合作开展研究，课题

组可按规定吸收有关部门业务骨干参加，推动研究成果转化

运用。承担 2023 年及之前年份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省社科规划课题项目未按时完成结项的主持人，不得申报本

年度省“马工程”专项课题。

（二）申报课题须写明课题类别，并按相应课题的资助

额度做好经费预算。经费预算及管理按课题项目责任单位经

费管理办法执行。

（三）申请课题须按要求填报《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项课题申请书》和《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项课题论证活页》。《论证活页》不得出

现课题申请人及其成员的姓名和所在单位等直接或间接透

露申报者信息的背景资料。

（四）申请的研究课题已获得其他资助的，或者与博士

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密切相关的，须在《申请书》和

《论证活页》中予以说明。

（五）申报者要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

权争议。凡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取消申报资格，

已获准立项的按撤项处理。

（六）请课题申报人所在单位党委宣传部门加强对在研

项目和新申请项目的督促指导，以适当方式加强研究进度跟

踪。延期超过半年申请结项的须由所在单位党委宣传部门出

具书面意见，研究成果一般不评定为优秀等次，延期超过 1

年申请结项的经验收合格后不再拨付课题经费尾款，延期超

过 2年未申请结项或经 2次验收审核不合格的项目按撤项处

理。

五、三亚学院申报要求

1.《申请书》、《论证活页》要求用计算机填写、A3 纸双

面印制、中缝装订（其中课题申请书一份，论证活页一式八

份）；

2.《申请书》、《论证活页》、《汇总表》电子版请学院、

部门汇总后发送至 yawenhuang@sanyau.edu.cn；

mailto:yawenhuang@sanyau.edu.cn


3.申报截止时间：2026 年 5 月 25 日，逾期不予受理；

4.联系方式：黄雅雯，88386011。

附件：

1.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项课题申

请书

2.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项课题论

证活页

3.汇总表

三亚学院科研处

2026 年 4 月 29 日


